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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譯自

建
構
類
型
(
門
。
口
的
門
門
口

n
g
a
吋
呵
穹
的
)
在
社
會
學
上

應
用
很
廣
。
在
著
名
的
學
者
之
間
，
涂
而
幹
的
有
機
與
機

械
連
帶
說
﹒
'
韋
伯
的
行
動
取
向
模
式
;
顧
里
的
初
級
團
體

概
念
;
貝
克
的
神
聖
與
世
俗
的
社
會
模
型
;
以
及
帕
深
斯

的
型
式
變
項
等
等
，
都
是
有
關
建
構
類
型
的
說
明
。
同
樣

，
在
研
究
人
類
社
區
之
時
，
類
型
建
構
的
過
程
及
成
為
研

究
社
區
理
論
的
重
要
內
容
。
本
文
乃
就
社
區
建
構
理
論
摘

譯
數
則
介
紹
如
下
﹒
.

前
已
卅
一
μ即

建
構
類
型

一
、
建
構
類
型
之
本
質

建
構
類
型
本
質
上
是
一
個
簡
化
的
，
間
或
對
人
格
、

社
會
或
文
化
系
統
故
意
誇
張
的
模
式
。
因
此
，
研
究
者
在

建
立
模
式
時
，
不
全
然
對
現
象
中
的
每
個
細
節
加
以
注
意

，
僅
就
該
系
統
內
最
重
要
的
幾
個
變
項
加
臥
研
究
並
描
述

，
以
便
找
出
其
特
徵
來
。
這
種
研
究
必
須
建
立
在
實
諱
的

研
究
結
果
之
土
，
並
且
作
長
遠
而
仔
細
的
觀
察
，
並
非
出

自
研
究
者
的
想
像
，
亦
非
就
每
個
變
項
逐
一
研
究
。
原
因

有
二
層
，
芷
二
在
建
構
類
型
乃
希
望
找
出
社
區
內
最
簡
化

的
模
型
，
而
該
模
型
可
以
象
徵
系
統
內
的
主
要
變
項
。
其

次
在
建
立
類
型
時
作
為
依
據
的
個
案
不
限
一
個
，
而
是
從

許
多
個
集
中
找
出
共
同
的
特
性
來
。
最
後
，
類
型
學
者
關

心
的
不
僅
是
系
統
本
身
，
同
時
關
心
著
兩
極
類
型

(
3
-
R

O
B
o
品
。
)
，
因
此
找
出
主
要
變
項
後
再
分
離
界
畫
某
一

系
統
所
用
之
主
要
變
項
，
將
其
並
排
在
達
賴
譜
之
兩
端
。

一
一
、
建
構
類
型
之
用
途

當
研
究
社
區
之
時
，
建
構
類
型
在
以
下
四
方
面
特
別

有
用
﹒
.

廿
一
個
良
好
的
建
構
類
型
可
以
指
出
各
種
社
區
之
原
始

純
正
的
型
式
。
因
此
，
在
由
於
經
歷
長
久
時
間
而
發
生
都

市
|
鄉
村
混
合
現
象
的
社
區
中
，
應
用
這
些
一
類
型
模
式
，

可
以
指
認
那
些
是
屬
於
鄉
村
的
變
項
，
那
些
是
屬
於
都
市

的
變
項
﹒
.

口
籍
以
找
出
同
一
階
層
內
的
各
社
區
所
有
的
通
則
，
建

立
兩
極
的
連
續
譜
。

臼
如
果
建
構
類
型
能
移
代
表
一
個
兩
極
的
連
緝
譜
，
利

用
這
比
一
主
要
變
項
，
我
們
可
以
用
來
觀
察
各
社
區
在
連
續

譜
上
的
相
關
位
置
，
藉
以
比
較
社
區
的
差
別
。

的
藉
以
應
用
在
研
究
社
會
變
遷
的
過
程
及
預
測
發
展
的

途
徑
上
。
譬
如
城
鄉
社
區
之
分
排
，
即
用
以
指
出
一
個
鄉

村
社
區
之
都
市
化
過
程
，
並
預
測
其
都
市
特
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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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兩
極
類
型
舉
例

下
園
是
鄉
村
與
都
市
社
區
在
行
動
模
型
盤
項
上
所
建

立
的
兩
極
類
型
﹒
.

社
區
甲
社
區
乙

(
鄉
村
社
區
)
(
都
市
社
區
)

同
質
行
動
﹒••••.••••..••.••• 

異
質
行
動

家
庭
組
織
的
活
動.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非
家
庭
組
織
的
活
動

傅
統
導
向
的
活
動
﹒••••.

.•
• 
理
性
導
府
的
活
動

由
上
園
，
說
明
四
種
酒
義

•• 



村
指
出
那
一
種
行
為
頭
型
屬
於
鄉
村
特
性
，
那
一
種

屬
於
都
市
特
性
。

口
如
果
上
間
建
立
在
實
證
研
究
的
基
躍
上
，
則
此
類

特
徵
可
以
構
成
一
組
，
與
鄉
村
都
市
對
立
行
為
有
關
的
類
化

現
象
，
同
時
歸
納
出
原
理
原
則
來
。
譬
如
，
鄉
村
社
區
中

的
居
民
是
同
質
的
，
其
行
動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，
並
且
活
動

方
式
是
遵
照
傳
統
的
。

門
開
比
較
甲
乙
兩
個
社
區
，
我
們
可
以
說
甲
社
區
比
乙

社
區
更
為
鄉
村
化
，
由
此
可
訂
出
一
個
量
表
來
。

的
假
設
本
模
型
有
效
，
即
可
用
來
預
測
若
干
正
在
進

行
都
市
化
社
區
之
重
要
變
遷
。
以
甲
社
區
為
例
，
其
大
小

及
接
雜
性
正
在
增
加
，
其
人
民
之
行
為
漸
趨
異
質
性
，
其

家
庭
之
活
動
量
減
小
，
人
們
的
行
為
也
將
以
理
性
與
現
範

為
依
歸
。第

二
節

藤
尼
斯
呵
。E
E
P
口
已

峙
。E
M
g
論
點

類
型
學
傅
說
出
來
色
芋
，
例
如
孔
宰
了
柏
拉
園
、

亞
里
斯
多
德•••• 

:
等
都
述
及
建
構
類
型
，
然
而
，
德
國
學

者
變
趙
南
﹒
藤
尼
斯
三
八
五
五

l
i

一
九
三
六
)
則
被

推
崇
為
社
會
學
，
中
類
型
學
之
父
。

西
元
一
八
八
七
年
，
‘
藤
氏
首
次
發
表
真
社
區
與
社
團

(
G叩
白
相
戶
口
m
n
F但
也-
H
S
a
m
-
m

咽
口m
n
E
『
門
)
之
著
名
論
文
。

是
為
涂
而
幹
、
貝
克
、
烈
德
菲
等
學
者
們
發
展
建
構
的
類

型
成
為
社
會
體
系
分
析
準
蠅
的
先
河
。

藤
民
對
於
地
域
性
之
社
區
並
不
感
興
趣
，
，
其
分
析
的 一旨

趣
在
於
對
人
際
關
係
的
『
揉
討
，
而
自
一
些
基
本
人
際
關

係
的
發
展
形
式
來
區
分
社
區
。

一
、
意
志
之
類
型

藤
氏
理
論
之
核
心
在
以
為
所
有
的
社
會
關
係
都
建
立

在
意
志
之
上
。
意
志
可
分
二
種
，
即
自
然
意
志
(
口
旦
旦
旦

直
口
)
與
理
性
意
志
(
H
N旦旦
旦
司
戶
口
)
。
自
然
意
志
指

個
人
願
意
與
他
人
來
往
乃
出
自
內
心
之
自
然
欲
望
，
並
無

特
殊
目
的
。
理
性
意
志
則
指
個
人
做
事
舉
止
悉
為
追
求
自

定
的
現
實
目
標
。
自
然
意
志
成
立
的
要
素
是
人
們
彼
此
具

有
深
刻
的
了
幫
而
結
合
在
一
起
，
即
彼
此
有
經
由
共
同
的

傳
統
所
建
立
的
情
感
、
信
仰
、
價
值
與
目
標
，
而
且
能
顧

及
對
方
之
利
益
。
理
性
的
意
志
恰
好
相
反
，
是
獨
斷
的
，

參
加
某
種
社
團
的
動
機
總
是
有
前
目
的
的
。
前
者
多
屬
鄉

民
、
婦
女
、
年
輕
人
或
手
工
藝
人
等
;
而
後
者
多
屬
生
意

人
、
科
學
家
、
有
權
階
級
等
具
有
都
市
人
之
特
徵
者
。

二
、
社
區
與
社
團

社
區
乃
經
由
自
然
意
志
研
結
合
的
團
體
，
奠
基
於
了

解
、
整
合
與
情
感
。

社
團
乃
經
由
理
性
意
志
所
結
合
的
團
體
，
其
組
成
的

原
因
在
於
特
殊
的
目
的
。

麥
尼

(
g
n
w
g
g吋)
與
路
密
斯
(
戶
。
。
自
由
的
)
指
出

路
民
研
主
張
之
社
區
關
係
具
有
如
下
特
徵
•• 

互
助
、
互
賴

、
密
切
的
情
感
交
往
，
無
條
件
的
義
務
，
以
及
自
年
齡
、

智
慧
和
施
捨
能
力
繁
華
的
權
威
等
。
按
藤
民
本
人
認
為
這

些
關
係
的
形
成
多
因
血
緣
、
拙
域
或
共
適
的
心
理
。

社
圓
的
主
要
特
徵
在
於
成
員
的
整
合
性
低
，
個
人
主

義
強
，
重
藏
自
身
利
益
，
人
際
關
係
是
契
約
式
、
功
能
式

的
，
因
此
重
視
各
種
金
錢
、
貨
物
、
信
用
與
義
務
的
交
換

。

這
種
觀
念
用
來
區
分
社
區
之
類
別
，
社
區
常
指
家
庭

、
聚
落
、
村
莊
和
小
鎮
，
社
團
則
偏
於
城
市
、
首
府
及
大

都
會
。

三
、
法
律
之
類
型

由
藤
氏
論
點
進
一
步
引
伸
，
社
區
的
法
律
或
社
會
控

制
來
自
無
形
的
民
俗
、
民
德
和
日
常
的
生
活
習
慣
。
這
些
一

制
裁
力
量
基
於
自
然
的
意
志
，
是
漸
近
的
。

社
圓
的
法
律
或
社
會
控
制
是
較
為
理
性
與
科
學
的
。

- 93-. 

其
存
在
的
條
件
在
於
成
員
的
同
意
，
其
目
的
則
為
維
護
成

員
本
身
的
權
利
。
換
言
之
，
還
是
一
種
契
約
式
的
，
有
強

制
力
的
律
法
，
可
發
揮
有
形
的
制
裁
力
。

四
、
結

革
開

總
而
言
之
，
藤
氏
所
倡
的
概
念
是
一
種
理
想
型
態
(

E
S
H

叫
這
冊
)
，
其
功
用
在
方
便
於
實
際
現
象
之
分
類
與

了
解
，
而
且
，
其
理
論
系
統
賦
有
動
態
意
義
，
隱
含
著
社

會
文
化
變
遷
的
理
論
。
在
藤
氏
的
觀
念
中
，
社
會
是
不
斷

變
遷
的
，
儘
管
社
區
社
會
令
人
留
戀
，
終
究
會
轉
成
社
國

社
會
，
只
是
這
種
趨
勢
是
好
是
壤
，
部
未
明
示
。



第
三
節

三
位
美
籍
學
者
的

貢
獻

繼
藤
尼
斯
社
區
與
社
圍
之
說
發
表
臥
後
，
建
構
類
型

受
到
普
遍
的
應
用
，
成
為
研
宛
社
會
科
學
方
法
論
的
基
本

工
具
。
在
許
多
著
名
的
建
構
類
型
現
論
中
，
三
位
美
籍
學

者
馬
青
佛
(
M
N
O芯
片
鬥
崑
-
Z
E

才
2
)

、
率
馬
門
內

l
n
R
H
O
的
-
N
-
B
B
O
H
B
E
〉
和
烈
德
婪
(
如
O

設
立
何
?

已
在
已
)
的
學
說
頗
值
一
捉
。

一
、
馬
奇
仰
的
概
念

馬
民
提
出
兩
個
基
本
不
同
的
關
係
型
態
|
l
共
罔
聞

保
與
聯
合
闖
係
。
前
者
衍
出
社
區
，
後
者
衍
出
社
圈
。
、

他
對
於
社
區
的
定
義
是
這
樣
的
﹒
﹒
當
許
多
人
聚
集
在

一
起
，
追
求
的
是
一
個
基
本
的
共
同
生
活
，
而
不
是
某
一

種
特
別
的
利
益
，
這
個
地
方
可
能
為
「
社
區
」
(
的
O
B
i

a
g
z
己
。
其
分
野
標
準
在
於
人
們
由
此
可
尋
求
所
有
的

社
會
關
係
'
能
捕
足
個
人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社
會
及
經
濟
等

方
面
的
需
要
。
其
範
圍
可
大
可
小
有
小
則
為
家
庭
，
大
則

為
國
家
。

與
共
同
關
係
相
反
的
是
聯
合
關
係
。
自
聯
合
闊
係
所

建
立
的
是
為
社
圈
。
社
團
中
所
集
合
的
人
們
為
的
是
達
成

某
些
利
益
或
目
標
。

社
區
與
社
團
的
區
分
十
分
明
顯
。
社
區
是
社
會
生
活

的
無
點
，
是
翠
居
人
類
的
共
同
生
計
;
社
園
是
社
會
生
活

的
組
織
，
因
追
求
某
種
或
某
些
共
同
利
益
而
種
立
。
社
團

只
是
部
份
的
，
而
社
區
封
是
整
體
的
。
明
確
的
說
，，
一
個

‘
社
團
只
是
社
區
建
構
的
一
部
份
，
而
且
可
能
僅
具
政
治
的

、
經
濟
的
、
教
育
的
、
宗
教
的
、
科
學
的
、
藝
術
的
、
文

學
的
或
者
專
業
的
性
質
而
已
。

一
一
、
本
馬
們
的
看
法

一
本
于
民
是
最
早
期
以
研
究
區
域
性
社
區
作
建
構
類
型
張

本
的
學
者
之
一
，
也
是
第
一
位
注
重
經
驗
，
以
觀
察
作
研

究
基
礎
的
理
論
家
。
他
認
為
區
域
性
社
區
應
該
具
有
比
較

明
確
而
緊
湊
的
地
理
條
件
，
並
且
將
之
區
分
為
地
方
性
社

區
(
戶
。
白
色
古
戶
口
的
。
B
B
E
Z
己
和
都
會
性
社
區
(
n
o
i

m
B
O
M
U
O
】
叩
門
臼
口
的
。
s
g
c
旦
門
已
兩
類
。

地
方
性
社
區
的
特
徵
是
這
樣
的
﹒
.

八
鬥
個
人
與
家
庭
、
社
區
之
間
，
關
係
十
分
密
切
，
閉

社
區
為
我
意
團
體
，
社
區
的
利
益
遠
在
個
人
利
益
之
上
。

口
社
區
中
社
團
建
構
相
當
單
純
，
並
一
小
特
殊
，
幾
乎

前
有
的
聯
合
都
是
面
對
面
的
，
而
且
社
團
之
間
會
員
人
數

有
很
多
重
復
的
情
形
，
所
以
，
很
多
不
同
的
社
圈
，
會
員

相
同
，
而
且
，
家
人
們
往
往
參
加
了
同
一
個
社
間
，
園
中

會
員
人
數
也
就
有
限
了
。

旬
在
地
域
上
，
與
其
他
社
區
相
隔
離
、
扭
立
，
人
們

自
然
彼
此
關
心
、
幫
助
，
鄰
旦
關
係
良
好
。

的
不
信
任
政
府
，
反
對
唯
物
主
義
，
而
且
，
害
怕
社

會
變
遷
。

都
會
性
社
區
的
特
徵
正
巧
相
反
﹒
.

八
廿
普
遍
重
視
個
人
價
值
與
其
浦
足
個
人
自
私
欲
望
的

能
耐
。口

鄰
里
關
係
與
間
友
情
起
十
分
淡
泊
。

局
歷
史
傳
統
與
風
俗
習
價
逐
漸
忘
懷
，
甚
或
揚
棄
。

的
偏
重
財
富
的
追
求
與
物
質
的
享
受
。

徊
不
孤
立
、
不
保
守
、
信
任
政
府
，
對
於
變
選
持
樂

觀
態
度
。

:
、
烈
德
斐
的
學
說

烈
民
是
著
名
的
人
類
學
家
。
他
以
個
案
研
究
法
建
立

鄉
村
|
|
都
市
連
續
性
的
概
念
可
Z
E
F
l
C
F
g

n
g
門
戶
口
口
迫
自
)
，
並
且
倡
導
一
個
社
區
出
鄉
村
變
為
都
市

所
經
歷
之
變
遷
，
重
點
放
在
動
態
的
觀
念
上
。

他
研
究
7
墨
西
哥
境
內
猶
卡
頓
(
〈
C
S
E

口
)
半
島

上
的
四
個
社
區
。
該
四
個
社
區
情
況
各
自
不
同
。

八
鬥
梅
里
連
(
E
m
H
E
C
!
i
半
島
的
首
府
，
並
且

是
島
上
唯
一
的
都
市
中
心
。
各
階
層
分
化
，
對
於
麥
西
哥

，
甚
至
於
全
世
界
的
經
濟
、
政
治
和
文
化
，
都
有
很
大
的

影
響
。已

杜
西
克
勻
E
r
)
|
l
部
落
村
、
鄉
村
社
區
的
縮

影
。
西
元
一
九
三
0
年
全
村
只
有
一
O
六
人
I。
人
民
同
質

性
高
，
並
且
孤
立
索
居
，
避
兔
與
外
人
接
觸
。
地
理
與
文

化
上
均
與
外
界
隔
離
。

臼
泉
卡
姆
(
的
計
g
r
o
g
)
|
|
人
口
二
五0
人
，

以
農
為
生
，
血
錄
相
同
，
是
介
乎
鄉
村
與
都
市
之
間
的
一

個
社
區
。
東
社
區
與
社
西
克
相
倒
之
處
是
同
質
性
高
，
相

異
之
處
是
東
區
人
民
不
喜
孤
立
，
本
廟
與
外
界
相
隔
離
。

的
姐
塔
斯

(
U
N
E
M
U
-
-
本
區
位
於
主
要
鐵
道
的

交
會
處
卜
又
由
於
是
地
方
政
府
所
在
地
，
故
不
隔
離
。
人

口
一
、
二
0
0
人
，
人
民
之
間
質
性
不
如
梅
里
遠
高
，
而

且
三
仔
各
種
種
族
與
社
會
團
體
的
組
織
，
也
是
介
乎
鄉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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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都
市
之
間
的
一
個
前
鋒
社
區
。

上
述
四
個
社
區
，
烈
民
將
其
排
列
在
一
個
由
鄉
村
到

都
市
的
連
緝
譜
上
，
即
為
鄉
村
|
都
市
連
續
性
類
型
學
的

基
礎
。
他
採
用
隔
離
與
流
動
，
同
質
與
異
質
作
為
操
討
社

會
變
遁
的
主
要
變
項
。
同
時
，
經
由
社
區
從
鄉
村
往
都
市

變
化
過
程
中
產
生
的
現
象
裡
'
他
分
析
了
三
種
基
本
的
變

遷
結
呆
﹒
.

份
文
化
解
組

社
會
變
選
中
，
姐
則
與
規
範
之
前
以
變
得
復
雜
，
多

方
面
不
一
致
，
實
在
是
緣
由
於
四
個
主
要
成
分
的
變
動
。

(
甲
)
文
化
的
各
個
組
成
部
份
，
如
信
仰
、
價
值
觀

念
等
失
去
了
原
有
的
一
致
性
。

(
乙
)
文
化
的
選
擇
性
是
公
開
的
，
在
一
行
為
模
式
上

，
城
市
比
鄉
村
有
較
多
層
的
選
擇
性
。

(
丙
)
組
成
文
化
的
各
種
成
分
之
間
，
互
相
依
賴
的

程
度
減
少
，
所
以
城
市
居
民
的
成
就
程
度
與
其
宗
教
信
仰

之
間
幾
乎
毫
無
相
關
。

-

I

(丁
)
文
化
解
組
含
有
衝
突
與
不
一
致
的
意
思
。
原

先
在
鄉
村
中
，
雖
有
不
同
的
文
化
標
准
?
.
，
仍
能
表
現
和
諧

，
但
是
在
都
市
裡
，
人
們
所
面
對
的
行
為
模
式
與
其
所
預

期
的
往
往
不
是
一
致
的
。

口
都
市
較
為
世
俗
化
(
凶
神
口
已
目
前
且
)

鄉
村
社
區
的
活
動
中
，
全
都
帶
有
濃
厚
的
宗
教
意
味

，
可
說
是
神
聖
的
，
表
示
一
種
自
動
的
，
以
情
感
為
主
的

行
為
。
然
而
世
俗
化
之
後
，
人
們
的
行
為
往
往
受
制
於
白

花
的
理
性
。

由
神
聖
變
為
世
俗
的
轉
化
，
可
由
泉
卡
姆
或
其
他
鄉

村
社
區
之
種
植
玉
米
一
事
印
語
出
來
。
在
玉
米
種
植
期
中
，

，
人
民
懷
著
恭
奉
之
心
，
但
是
到
了
收
割
期
，
將
玉
米
運

往
都
市
販
賣
時
候
，
經
濟
利
益
便
成
為
種
植
的
原
則
了
。

臼
個
人
化
程
度
提
高

個
人
化
程
度
的
提
高
是
鄉
村
接
選
為
都
市
的
-
個
主

要
結
果
，
也
是
人
類
訂
為
的
一
個
里
程
碑
。
在
鄉
村
，
個

人
行
為
受
著
家
庭
與
社
區
的
牽
連
，
言
行
舉
止
俱
以
家
庭

與
社
區
的
福
利
為
前
提
，
家
庭
與
社
區
便
成
為
影
響
個
人

行
為
極
端
權
威
的
參
考
團
體
。
在
都
市
，
個
人
負
責
自
己

的
行
為
，
家
底
與
社
區
前
能
干
涉
有
限
，
於
是
個
人
獨
立

性
大
為
提
高
1
想
做
何
等
事
，
想
做
何
等
人
，
悉
聽
尊
便

，
可
以
自
由
選
擇
職
業
'
，
購
買
房
地
，
任
意
使
用
，
而
且

也
有
權
自
由
選
擇
配
偶
。

以
上
烈
民
學
說
可
以
簡
要
的
以
下
圖
來
表
示
，
它
不

但
說
明
社
會
變
遷
的
過
程
，
也
指
明
鄉
村
與
都
市
之
間
的

差
異
。自

變
項

應
變
項

集神文隔同鄉
體聖化離質村
性 i 整:性

注入
日

個世文流異都
別俗化勤質，市
性解性J

組 e

由
上
圈
可
看
出
純
粹
鄉
村
社
區
的
特
徵
是
具
有
高
度

同
質
性
的
人
口
，
並
且
裝
現
隔
離
孤
立
的
特
性
。
都
市
社

區
恰
巧
相
反
，
異
質
性
高
，
流
動
性
大
。

這
種
差
異
影
響
所
及
，
使
得
鄉
村
社
區
中
文
化
的
組

織
帶
有
宗
教
色
彩
，
是
軍
體
性
的
活
動
。
在
都
市
社
區
中

所
表
現
的
部
是
文
化
背
解
組
，
世
俗
與
個
別
性
較
強
的
特

徵

總
之
，
烈
民
很
成
功
地
將
四
個
社
區
放
在
一
個
連
緝

，
譜
上
，
表
明
類
型
學
本
身
含
有
制
量
的
故
度
。
他
的
鄉
村

l

都
市
連
續
性
的
見
解
提
供
人
們
了
解
四
個
社
區
內
宗
教

的
、
經
濟
的
和
家
庭
的
各
項
活
動
，
是
動
態
的
研
究
，
可

用
來
預
測
社
區
改
變
的
方
向
。
美
中
不
足
的
一
點
是
他
研

課
用
的
自
變
項
與
應
變
項
二
者
之
間
本
來
就
含
有
高
度
的

相
關
性
，
因
此
不
容
易
看
出
本
模
型
的
可
信
度
。

前
已
用
四
付
即晚
泛
的
刻
意

晚
近
美
國
研
究
社
區
的
學
者
們
，
如
史
喬
拍

E
F
l

a
m
s
m
Y
E
G
Y
，
希
來
里

(
G
O
R
m
m〉﹒
自
己
】
叩
門
子

河•• 

)
和
華
倫
(
肉
已
g
a

戶
-
d
E
H
H自
己
?
等
，
都
以
實
證

資
料
來
強
調
建
構
頓
型
的
重
要
，
而
否
認
自
己
的
論
點
是

-
理
想
類
型
。

他
們
三
一
位
都
只
致
力
圳
股
﹒
澄
清
一
些
錯
誤
的
觀
念
，
並

未
提
出
新
的
類
型
。

希
氏
的
旨
意
在
希
望
從
各
家
的
社
區
定
義
中
找
出
一
，

些
次
序
和
規
則
來
。
史
氏
注
重
都
市
的
研
究
，
使
讀
者
認

清
工
業
化
以
前
的
都
市
與
人
(
1日
工
業
都
市
的
差
別
。
華
民

則
主
張
我
們
應
當
注
意
地
方
朮
區
與
大
社
會
之
間
的
連
聽

，
不
能
再
將
社
區
孤
立
在
大
社
會
中
研
究
。
需
要
確
立
社

區
在
其
社
會
中
具
有
地
理
與
文
化
的
互
動
關
係
。

一
、
史
氏
的
主
張

史
氏
在
研
究
都
市
H
'
認
為
應
用
麵
型
學
的
程
序
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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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分
辦
工
業
化
以
前
的
都
市
和
現
代
工
業
社
會
的
都
市
。

二
者
之
間
的
差
別
可
由
區
位
組
織
、
經
濟
組
織
，
和
社
會一

組
織
等
三
方
面
來
區
分
。

八
鬥
區
位
組
鵑
(
或
稱
空
間
組
融
)

工
業
化
以
前
的
都
市
是
以
政
治
和
宗
教
為
活
動
的
重

ι

，
而
工
業
化
的
今
日
都
市
則
以
商
業
為
活
動
的
重
心
。

就
空
間
的
分
配
言
，
工
業
化
之
前
的
都
市
裡
'
上
等

階
層
的
人
們
居
住
在
都
市
的
中
心
，
貧
民
則
居
住
在
郊
外

。
今
日
的
都
市
正
巧
相
反
。

工
業
化
之
前
的
都
市
裡
'
居
民
之
間
有
嚴
重
的
隔
離

情
形
。
從
事
某
種
特
珠
職
業
的
人
們
往
往
聚
居
在
同
一
條

街
上
或
同
一
地
區
內
。
而
且
，
種
族
或
職
業
的
差
異
也
往

往
造
成
某
種
歧
視
，
以
致
居
住
地
點
有
了
明
顯
的
區
分
。

工
業
化
以
前
的
都
市
裡
'
土
地
的
利
用
很
少
專
門
化

，
因
此
，
同
一
塊
土
地
可
同
時
作
住
家
、
農
場
、
工
廠
或

商
場
之
用
。
今
日
工
業
化
的
都
市
裡
，
分
化
程
度
高
，
形

成
各
類
的
地
區
，
商
業
區
、
住
宅
區
和
文
教
區
等
各
有
前

別
。

口
經
濟
組
織

工
業
化
之
前
的
都
市
，
缺
乏
技
術
，
分
工
程
度
低
，

現
代
工
業
化
的
都
市
則
分
工
高
，
探
一
貫
作
業
的
方
式
。

持
社
會
組
織

工
業
化
，
之
前
的
都
市
社
會
組
融
只
有
兩
種
階
級
的
系

統
，
即
少
數
的
權
貴
與
多
數
的
平
民
。
工
業
化
的
都
市
捏

，
社
會
階
級
分
化
多
。
此
外
，
前
者
之
親
屬
連
繫
強
，
而

且
大
家
庭
的
聲
望
較
高
。

一
冉
者
必
須
強
調
的
是
史
氏
解
釋
前
工
業
化
與
工
業
化

都
市
之
間
最
大
的
不
同
在
快
前
者
依
賴
動
物
力
，
後
者
依

賴
機
械
力
。
以
此
可
用
來
解
釋
兩
種
城
市
的
許
多
特
徵
。

倒
如
工
業
化
前
的
都
市
因
為
沒
有
運
輸
的
交
通
設
施
，
居

住
郊
外
的
人
們
便
很
難
於
接
近
住
在
市
中
心
的
權
賞
。

一
一
、
希
氏
的
模
式

希
民
建
立
了
社
區
模
式
(
的
O
B
B
S
S
E
a
m
-
)

，
把
社
會
組
織
分
為
社
區
(
〈
E
m
)
與
機
構
3
2
自
己
口
l

丘
吉
民
O
S

三
種
。
其
用
意
在
將
一
般
社
會
學
家
們
朱
會

注
意
的
另
一
些
特
別
的
社
區
組
織
，
如
監
獄
、
精
神
病
院

等
，
與
一
股
社
區
劃
分
清
楚
。

社
區
乃
指
村
莊
與
都
市
，
也
就
是
歷
來
社
會
學
者
研

究
的
社
區
。
機
構
則
指
各
種
機
闕
，
如
監
獄
和
精
神
病
院

對
寸
。希

民
主
張
社
區
與
其
他
組
織
之
差
異
可
從
空
間
、
合

作
與
家
庭
三
方
面
來
區
分
。
他
把
社
區
定
義
為
一
個
經
由

家
庭
與
合
作
所
整
合
的
地
方
性
體
系
。
所
以
，
在
鄉
村
社

區
中
，
家
庭
是
基
本
的
經
濟
、
階
層
化
以
及
社
會
化
的
單

位
。
至
於
鄉
村
與
都
市
的
差
別
則
取
決
於
家
庭
在
其
間
的

地
位
。
二
者
之
主
要
結
合
要
素
不
同
。
前
者
偏
重
家
庭
，

後
者
偏
重
契
約
式
的
合
作
。

三
、
華
倫
的
君
法

很
多
研
究
社
區
的
學
者
常
將
社
區
孤
立
拉
某
一
地
域

之
內
，
說
社
區
是
孤
立
的
，
自
給
自
足
的
單
位
。
華
民
以

為
若
不
將
大
社
會
對
社
區
的
影
響
了
併
考
慮
則
不
能
代
表

社
區
研
究
的
本
質
，
尤
其
以
今
日
美
國
的
社
區
，
鄉
村
與

都
市
已
無
明
顯
差
別
，
惟
人
口
總
數
有
所
不
同
而
己
，
過

去
的
理
想
類
型
與
建
構
擷
型
都
不
足
臥
代
表
今
日
之
社
區

特
性
，
於
是
提
出
社
區
自
主
性
的
概
念
。

華
民
以
為
研
有
社
區
均
可
按
照
獨
立
自
主
性
的
大
小

排
列
成
一
個
體
系
。
有
些
一
社
區
的
獨
立
自
主
牲
很
強
，
有

些
則
否
。
這
也
可
由
社
區
內
各
種
制
度
與
組
織
的
行
政
效

率
是
否
自
動
、
獨
立
來
看
其
自
主
的
程
度
。
有
些
制
度
或

組
織
受
社
區
外
組
織
之
控
制
，
有
些
一
則
享
有
完
全
的
自
主

權
，
社
區
或
社
區
內
的
機
構
、
組
織
即
可
依
照
其
所
享
有
l

的
自
主
性
來
加
以
分
類
。

華
民
社
區
自
主
性
的
概
念
很
類
似
他
的
社
區
縱
橫
闊

係

(
2
E
S
H
g
a
v
o立
自
己
已
個

H

凹
的
)
的
概
念
。
穢

的
(
平
面
的
)
關
係
是
指
存
在
社
區
內
的
各
種
制
度
與
組

織
間
互
相
依
存
的
關
係
'
如
福
利
會
與
各
教
會
的
關
係
。

而
縱
的
關
係
則
是
指
社
區
內
上
下
的
關
係
'
或
社
區
與
外

界
的
關
係
'
如
個
人
對
社
團
、
社
區
對
區
域
、
州
甚
至
全

國
性
組
織
的
關
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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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蹤
的
關
係
增
強
時
，
地
方
之
自
主
性
一
定
會
減
悔

，
此
即
表
示
影
響
地
方
社
區
、
倒
體
或
機
構
的
決
策
是
由

社
區
外
的
上
層
組
路
前
決
定
。

學
者
們
對
社
區
的
研
究
直
到
華
民
才
將
地
域
性
的
社

區
概
念
變
為
更
符
合
今
日
社
區
組
織
的
概
念
。
從
獨
立
自

主
的
觀
點
來
看
一
個
社
區
如
何
從
事
各
項
發
展
的
工
作
，

這
種
創
見
，
可
說
在
社
區
研
究
及
社
區
發
展
上
的
一
大
哭

破




